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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十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漁 業 發 展 貸 款 基 金 －  

建 議 增 加 借 貸 資 本 的 核 准 承 擔 額  

 

 

 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建 議 把 漁 業 發 展 貸 款 基 金 ( 貸

款 基 金 ) 的 核 准 承 擔 額 由 2 . 9 億 元 增 加 8 . 1 億 元 至 11 億 元 ， 以

應 付 漁 業 界 對 信 貸 急 劇 增 加 的 需 求，特 別 是 受 禁 止 拖 網 捕 魚 措

施 ( 禁 拖 措 施 )  影 響 的 漁 民 。  

 

 
背 景  

 
2 .  貸 款 基 金 於 一 九 六 零 年 設 立 ， 旨 在 促 進 本 地 漁 業 的 可

持 續 發 展 。 為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貸 款 需 求 ， 政 府 上 次 於 二 零 零 六

年 把 核 准 承 擔 額 由 1 億 元 增 至 2 . 9 億 元 。  

 
3 .  考 慮 到 本 地 漁 業 界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， 以 及 香 港 水 域 當 時

即 將 實 施 的 禁 拖 措 施 1，財 務 委 員 會 ( 財 委 會 )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

批 准 ( 請 参 閱 財 委 會 F C R ( 2 0 1 2 - 1 3 ) 1 8 號 文 件 ) 對 貸 款 基 金 的 條

款 及 條 件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更 切 合 業 界 的 需 要 。 主 要 修 訂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擴 大 貸 款 基 金 的 範 圍 ： 收 魚 艇 船 東 亦 符 合 資 格 申

請 貸 款 基 金 的 貸 款 ( 一 如 漁 船 船 東 的 情 況 ) ， 以 便

轉 型 至 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漁 業 或 其 他 與 漁 業 相 關 的

業 務 ， 以 及 實 行 可 減 少 作 業 燃 料 消 耗 或 碳 排 放 但

不 增 加 捕 撈 力 量 的 計 劃 ；  

 
( b )  提 供 一 次 過 2貸 款 予 受 禁 拖 措 施 影 響 的 拖 網 漁 船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禁 拖 措 施 自 二 零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開 始 實 施 。  
2    有 關 的 一 次 過 貸 款 申 請 必 須 於 二 零 一 五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遞

交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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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 東 和 收 魚 艇 船 東 ： 成 功 申 請 貸 款 的 船 東 可 利 用

該 筆 貸 款 改 良 船 隻 到 香 港 以 外 水 域 作 業 ， 或 轉 型

至 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漁 業 及 其 他 與 漁 業 相 關 的 業

務 ， 或 實 行 可 減 少 作 業 燃 料 消 耗 或 碳 排 放 而 不 增

加 捕 撈 力 量 的 計 劃 。 貸 款 期 全 期 年 息 1 厘 3； 以 及  

 
( c )  放 寬 抵 押 要 求 ： 貸 款 基 金 接 受 申 請 人 以 船 隻 作 抵

押 ， 高 抵 押 成 數 為 新 建 漁 船 或 收 魚 艇 建 造 費 用

的 9 5 % ， 或 船 隻 市 價 估 值 的 9 5 % 。  

 
4 .  貸 款 基 金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作 出 修 訂 後 ，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

月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， 申 請 宗 數 自 此 大 幅 增 加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五

月 底 ， 我 們 已 收 到 6 9 宗 4申 請 ， 涉 及 貸 款 額 逾 6 億 元 。 大 部 分

申 請 由 受 禁 拖 措 施 影 響 的 拖 網 漁 船 船 東 提 出。他 們 申 請 一 次 過

貸 款 以 建 造 新 漁 船，用 以 到 香 港 以 外 較 遠 水 域 繼 續 進 行 捕 魚 作

業 。 考 慮 到 這 些 新 船 隻 目 前 的 造 價 ， 每 宗 申 請 的 貸 款 額 可 高 達

約 9 0 0 萬 元 。  

 
5 .  貸 款 基 金 所 收 到 6 9 宗 申 請 涉 及 的 貸 款 總 額 ， 已 超 出

現 時 為 數 2 . 9 億 元 的 核 准 承 擔 額 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作 為 批

核 人 員 ， 在 貸 款 基 金 顧 問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下 ， 至 今 已 批 出 2 8 宗

申 請 ( 承 擔 額 為 2 . 2 5 5 億 元 ) ， 並 正 處 理 餘 下 的 3 7 宗 申 請 ( 申 請

貸 款 約 3 . 5 4 4 億 元 ) 。 在 預 留 已 承 擔 的 貸 款 額 後 ， 截 至 二 零 一

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貸 款 基 金 可 供 應 用 的 款 額 尚 餘 約 6 , 2 4 0 萬

元 ， 數 額 不 足 以 應 付 餘 下 3 7 宗 申 請 所 需 款 額 ， 更 未 可 應 付 稍

後 可 能 收 到 的 新 申 請 。  

 
6 .  如 果 沒 有 額 外 注 資 ， 貸 款 基 金 將 須 在 收 回 足 夠 還 款 後

才 可 提 供 新 的 貸 款 。 然 而 ， 大 部 分 的 貸 款 都 是 新 批 出 ， 而 且 還

款 期 大 多 長 達 1 4 年 ， 這 無 疑 把 其 他 有 意 申 請 基 金 貸 款 的 漁 民

拒 諸 門 外 。 此 舉 有 違 提 供 貸 款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即 協 助 漁 民 ( 特 別

是 受 禁 拖 措 施 影 響 的 漁 民 ) 轉 型 至 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漁 業 業 務 。  

 
7 . 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， 當 我 們 徵 詢 本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及 向 財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有 關 利 率 較 其 他 類 別 的 貸 款 所 收 取 的 利 率 優 惠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提 供 貸

款 予 不 受 禁 拖 措 施 影 響 的 船 東 及 水 產 養 殖 戶 的 利 率 分 別 為 年 息 2 . 5
厘 及 1 . 3 9 5 厘 ( 即 政 府 所 訂 的 無 所 損 益 利 率 ) 。  

4 其 中 四 宗 申 請 不 獲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接 納 或 申 請 人 撤 回 申 請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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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會 申 請 批 准 修 訂 貸 款 基 金 的 範 圍 時，貸 款 基 金 可 供 應 用 的 資

金 約 為 2 . 7 9 億 元 。 雖 然 當 時 我 們 已 預 期 對 貸 款 基 金 的 條 款 及

條 件 作 出 修 訂 後 ， 貸 款 申 請 宗 數 會 有 所 增 加 ， 但 實 際 需 求 ( 受

制 於 多 項 變 數 ) 須 待 一 段 時 間 後 才 可 得 知 。 考 慮 到 貸 款 基 金 當

時 可 供 應 用 的 款 額 ( 即 2 . 7 9 億 元 ) 及 以 往 的 使 用 率 後，我 們 當 時

決 定 不 尋 求 注 資 以 提 高 核 准 承 擔 額 的 上 限；而 是 預 示 當 對 貸 款

基 金 的 實 際 需 求 接 近 可 供 應 用 的 貸 款 額 上 限 時，便 會 提 出 注 資

的 要 求 。  

 

 
建 議 及 理 據  

 
擬 注 資 的 款 額  

 
8 .  考 慮 到 為 應 付 已 收 到 的 貸 款 申 請 需 求 ， 以 及 預 期 由 現

時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期 間 會 收 到 的 新 申 請，我 們 建 議 向 貸 款

基 金 注 資 8 . 1 億 元 。  

 
9 .  我 們 希 望 強 調 ， 這 是 我 們 在 提 出 是 項 申 請 時 ， 對 貸 款

需 求 的 大 致 估 計 。 漁 業 界 的 實 際 貸 款 需 求 受 多 項 變 數 所 影 響 ，

例 如 船 隻 建 造 費 和 燃 油 價 格 隨 時 間 出 現 變 動、對 香 港 以 外 水 域

漁 場 漁 業 資 源 的 評 估、漁 民 的 家 庭 財 政 狀 況 及 他 們 的 個 人 期 望

等 。  

 
1 0 .  我 們 預 計 對 貸 款 急 劇 增 加 的 需 求 主 要 來 自 受 禁 拖 措

施 影 響 的 漁 民 。 根 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所 得 的 新 資 料 ， 約 有

2 7 0 艘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及 7 1 0 艘 較 大 型 拖 網 漁 船 受 到 禁 拖 措 施 影

響。全 部 或 部 分 時 間 在 香 港 水 域 作 業 的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所 受 的 影

響 較 為 嚴 重 。  

 
11 .  在 2 7 0 艘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中 ， 約 有 1 0 0 艘 屬 雙 拖 漁 船 和

單 拖 漁 船，其 餘 則 屬 一 般 在 沿 岸 水 域 作 業 的 蝦 拖 漁 船 和 摻 繒 漁

船。近 岸 蝦 拖 漁 船 和 摻 繒 漁 船 為 改 良 漁 船 以 便 到 較 遠 水 域 繼 續

捕 魚 而 申 請 貸 款 的 機 會 不 大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底 ， 並 沒 有

近 岸 蝦 拖 漁 船 和 摻 繒 漁 船 船 東 提 交 貸 款 申 請 。  

 
1 2 .  我 們 估 計 ， 在 受 禁 拖 措 施 影 響 的 漁 船 中 ， 約 有 5 0 艘

近 岸 拖 網 漁 船 以 及 在 7 1 0 艘 較 大 型 拖 網 漁 船 中 約 有 1 0 % 漁 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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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申 請 貸 款 ， 以 建 造 新 船 到 較 遠 水 域 進 行 捕 魚 作 業 。  

 
1 3 .  現 將 整 體 預 算 表 列 如 下 ：  

 

 所 需 注 資  

根 據 上 文 第 3 ( b ) 段 所 述 對 一

次 過 貸 款 的 需 求 ：  
 

( a )  5 0 艘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( 撇 除

1 3 宗 已 批 出 或 其 他 將 由

現 時 的 基 金 結 餘 6 , 2 4 0 萬

元 所 支 付 給 近 岸 拖 網 漁

船 的 貸 款 )  

3 7 宗 貸 款 ， 每 宗 申 請 的 貸 款

額 為 9 0 0 萬 元 ( 即 約 3 . 3 億 元 )

( b )  7 1 艘 較 大 型 拖 網 漁 船 ( 撇

除 2 1 宗 已 批 出 給 較 大 型

拖 網 漁 船 的 貸 款 )  

 

5 0 宗 貸 款 ， 每 宗 申 請 的 貸 款

額 為 9 0 0 萬 元 ( 即 約 4 . 5 億 元 )

為 實 行 減 少 捕 魚 作 業 碳 排 放

的 計 劃 或 發 展 水 產 養 殖 業 的

貸 款 需 求  

3 , 0 0 0 萬 元  

總 額  8 . 1 億 元  

 
優 先 處 理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的 申 請  

 
1 4 .  在 財 委 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批 准 的 建 議 中 ， 不 論 由 近

岸 拖 網 漁 船 或 是 較 大 型 拖 網 漁 船 作 業 者 提 出 的 一 次 過 貸 款 申

請 ， 處 理 次 序 並 無 分 先 後 。  

 
1 5 .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，與 較 大 型 拖 網 漁 船 ( 主 要 在 香 港 以 外 較

遠 水 域 作 業 ) 相 比 ，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受 禁 拖 措 施 的 影 響 無 疑 較

大 。 如 財 委 會 批 准 建 議 向 貸 款 基 金 注 資 8 . 1 億 元 ， 我 們 建 議 預

留 約 4 億 元 ( 8 . 1 億 元 注 資 中 約 3 . 3 億 元 ， 加 上 現 有 結 餘 6 , 2 4 0

萬 元 ) ， 以 便 優 先 為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提 供 貸 款 。  

 
1 6 .  根 據 建 議 安 排 ， 這 筆 貸 款 額 只 會 用 以 讓 近 岸 拖 網 漁 船

船 東 申 請 一 次 過 貸 款，條 件 是 他 們 必 須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

一 日 或 以 前 提 出 申 請。假 如 在 我 們 完 成 批 核 近 岸 拖 網 漁 船 在 二

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提 出 的 貸 款 申 請 後 ， 這 筆 為 數 4

億 元 的 貸 款 額 仍 有 未 撥 用 ／ 尚 餘 的 可 用 款 額，餘 額 會 撥 回 大 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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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貸 款 額 內 ， 以 應 付 所 有 其 他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的 貸 款 需 求 。 為 免

生 疑 問，近 岸 拖 網 漁 船 船 東 仍 可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零

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申 請 一 次 過 貸 款，但 有 關 申 請 會 按

先 到 先 得 的 方 式 ， 與 其 他 現 有 貸 款 申 請 一 併 考 慮 。  

 

 
高 齡 拖 網 漁 船 船 東 和 共 同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 

 
1 7 .  為 妥 善 管 理 壞 帳 風 險 5， 我 們 按 照 一 貫 做 法 ， 在 處 理 貸

款 基 金 的 貸 款 申 請 時 ， 採 用 下 列 安 排 ：  

 
假 如 申 請 人 在 擬 議 的 貸 款 期 ( 一 般 為 1 4 年 ) 屆 滿 時 超

過 7 0 歲 ， 該 申 請 人 須 ：  

  與 另 一 人 ( 共 同 申 請 人 ) 提 出 聯 名 申 請 ， 而 該 共 同

申 請 人 須 熟 悉 高 齡 申 請 人 的 業 務 ， 以 及 如 高 齡 申

請 人 在 清 還 貸 款 前 退 休 或 去 世 ， 該 共 同 申 請 人 有

能 力 接 替 高 齡 申 請 人 的 業 務 和 履 行 還 款 責 任 。 按

照 同 一 原 則 ， 該 共 同 申 請 人 在 貸 款 期 屆 滿 時 不 得

超 過 7 0 歲 ；  

  減 少 貸 款 額 及 ／ 或 縮 短 貸 款 期 ；  

  提 供 額 外 抵 押 ， 例 如 房 地 產 ； 或  

  提 出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認 為 可 信 納 的 任 何 其

他 方 案 。  

 
1 8 .  事 實 上 ， 漁 船 船 東 由 家 庭 成 員 協 助 作 業 的 情 況 在 本 地

漁 業 界 並 不 罕 見 ， 家 庭 成 員 會 協 助 船 東 打 理 業 務 ， 並 在 船 東 退

休 或 去 世 後 接 掌 其 業 務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只 要 該 共 同 申 請 人 屬 家 庭

成 員 ( 即 申 請 人 的 配 偶 、 兄 弟 姊 妹 或 子 女 )、 熟 悉 有 關 漁 船 的 業

務 、 及 有 能 力 分 擔 償 還 貸 款 的 責 任 ， 便 符 合 資 格 和 漁 船 船 東 提

出 聯 名 申 請。貸 款 基 金 自 九 十 年 代 後 期 起 便 已 採 用 這 項 行 政 安

排 。 在 較 年 輕 共 同 申 請 人 的 協 助 下 ， 部 分 貸 款 已 完 全 清 還 。 聯

名 申 請 的 規 定 能 配 合 本 地 漁 民 的 需 要 、 更 有 效 保 障 公 帑 ， 以 及

減 低 壞 帳 風 險 。  

 
1 9 .  在 財 委 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批 准 修 訂 貸 款 基 金 的 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  由 漁 民 社 區 所 提 出 的 貸 款 基 金 申 請 ， 向 來 皆 有 優 良 的 還 款 紀 錄 。 貸 款

基 金 自 一 九 六 零 年 設 立 後 ， 壞 帳 比 率 約 為 1 . 5 %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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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和 條 件 時 ， 我 們 並 沒 有 在 有 關 的 財 委 會 文 件 中 提 出 上 文 第

1 7 及 1 8 段 所 述 的 安 排 。 在 是 次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批 准 注 資 8 . 1 億

元 時 ， 我 們 會 藉 此 機 會 把 有 關 安 排 加 以 記 錄 。  

 

 
諮 詢  

 
2 0 .  我 們 已 向 漁 業 發 展 貸 款 基 金 顧 問 委 員 會 進 行 諮 詢 ， 並

在 不 同 場 合 ( 包 括 在 不 同 船 籍 港 舉 行 的 聯 絡 會 議 ) 與 漁 業 界 及

其 代 表 會 面 ， 蒐 集 業 內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。 委 員 會 及 業 界 普 遍 歡 迎

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 
財 政 影 響  

 
2 1 .  假 設 為 數 8 . 1 億 元 的 注 資 額 全 數 批 出 ， 而 批 出 的 貸 款

分 1 4 年 攤 還 ， 少 收 的 利 息 總 額 將 約 為 1 . 6 4 2 億 元 。 這 個 數 額

是 參 照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管 理 的 財 政 儲 備 所 提 供 的 3 . 6 %  回 報 率

計 算 出 來 。  

 

 
未 來 路 向  

 
2 2 .  在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將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徵 求

財 委 會 批 准 建 議 。  

 

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 

 

 

 




